附件2
“科技副总”推荐表
	

科技
副总
信息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职   务
	
	职   称
	

	
	所在单位
	
	入职时间
	
	合同聘期
	

	
	身份证号
	
	专业领域
	
	联系电话
	

	
	身份标识
（可多选）
	“双链融合专员”备案入库人员  科技特派员
“高校理工科教师赴企业挂职实践计划”选派人员

	派出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电话
	

	
	通讯地址
	

	接收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联系人及电话
	

	
	通讯地址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 其他          

	
	企业资质
（可多选）
	科技领军企业 独角兽（潜在）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 创新型中小企业 “两清零”企业 其他                                     

	
	企业
从事领域
	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 新一代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新材料
新能源和节能环保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家电 生命健康 绿色食品 数字创意 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 其他                              

	
	企业简介及主要经营范围
	（300字以内）

	
	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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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简述
	

	预期目标
	

	科技副总意见
	本人自愿赴                               （接收企业名称）担任科技副总，并达到预期目标。


科技副总（签名）：                                            年     月     日

	派出单位意见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接收企业意见
	
    本企业自主聘任         （科技副总姓名）担任“科技副总”，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企业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格由接收企业报所在市科技局审核后，随时提交省科技厅。2.科技副总条件：应为省内外高校院所正式或签订三年以上聘用合同的科研人员；在相关学术领域有一定影响，对相关行业有深度研究，具有解决关键技术问题的能力；年龄一般在55周岁以下，国家级人才及上期科技副总聘任期满考核优秀续聘者，可放宽至60周岁。3.接收企业条件：应为安徽境内注册企业，不得为申报人及所在高校院所创办、入股的企业。4.“科技副总”实行聘任制，聘期一般为2年，原则上每年在企业累计工作或提供服务时间不少于3个月，到期后可重新申请选聘。同一人才原则上限报1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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